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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政風室

【司法常識】

選賢與能是公民依法行使的權利，神聖的選票決定國家未來的方向，要向有關單

位檢舉賄選，總要先認識賄選的手法。買票的花樣很多，不管是現金買票、贈送日用

品、招待旅遊餐飲…等等，只要與投票間有對價關係，都會構成賄選，法務部特別蒐集

各種賄選型態，作為檢舉賄選的參考。

戊、以國家資源作為賄選對價，暗藏貪瀆的賄選類型：

一、許以未來職務搓退候選人：

公職選舉競爭愈激烈，部分候選人為圖勝選，即愈有賄選之企圖。故若以搓退其他

具有競爭實力候選人之方式，即可減少候選人因賄選所須花費之金額，並確保候選人可

因此當選。故設法搓退其他有競爭實力之候選人，對於候選人本身而言，實較花費鉅額

資金進行賄選更能減少花費，且風險更低。部分候選人，則係預以當選後之公職，所得

聘任的職務，作為可預期之不正利益，以交換條件之方式，搓退其他候選人。

二、以民代補助款招待選民及致贈禮品。

  諸多議會歷年多有以公共關係或業務聯繫之名目編列相關經費，或有編列各項考

察作為的補助費用，惟該名目編列之經費，亦應動支於與公務有關之民代相關業務範

賄選新手法詳解 (下篇 )


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

23

司法常識

疇。部分民代則以前述議會的各項經費或補助，利用國內重要節日時，購買禮品以致贈

選區內之投票權人，藉以尋求支持。另對於重要樁腳則動支補助款，補助該重要樁腳之

國內外旅費，以尋求支持。

己、改頭換面的招待旅遊及餐會：

一、以訓練助選志工名義，招待選民旅遊：

部分候選人於選舉前之相當時日，即透過重大樁腳引介選民，以候選人的助選志工

名義進行造冊。再以訓

練志工名義，於選舉前之相當時日 ( 通常係檢警調系統展開查察賄選工作之前 ) 邀
集數百名已造冊為助選志工的投票權人，以遊覽車載至特定風景區，展開為期數日的

「訓練課程」，實際上除極少時間由候選人或樁腳進行演說外，其餘均為遊覽行程，並

於「課程」結束後，分別贈送註記有候選人姓名之帽子、夾克及禮品，藉此進行選舉之

宣傳，並達到賄選之目的。

二、「假收費」後「真退錢」的活動、旅遊：

透過社區發展協會、各地老人會之管道，辦理老人或社區之自強活動，表面上先由

社區發展協會或老人會收取若干費用，並張貼費用支出名細，實際上則於旅遊期間，由

候選人透過樁腳於各部遊覽車上，不僅將款項退回，甚至有再致贈部分賄款者，使參與

活動者，「有吃又有捉」。且因參與者均登記於樁腳之參與旅遊名單內，於投票日，樁

腳更可藉此名單逐一催票、動員，藉以達成賄選之實效。相較於現在以現金買票者，多

已不敢留下名單，作為動員投票之依據，以此方式進行賄選者，甚至可達到比現金買票

更好的實效。

三、以提供助選志工餐點名義，實際提供選民飲宴：

候選人各地的競選總部或服務處，於選舉前的相當時間起，即以提供助選志工餐點

之名義，定時提供免費餐點 ( 或便當 ) 予投票權人，惟所提供之對象，並未區別是否實

為助選志工，任何人均可隨意至該處用餐或取走便當，藉此尋求投票權人支持。

四、假募款、真餐會：

候選人以募款餐會的名義，除進行餐宴外，同時進行問政說明會或政見發表會。惟

募款餐會之餐券，雖註記每張數百元之數額，惟實際上則已事先透過樁腳，免費散發予

各地的投票權人。於餐會之際，則由特定人員在會場外，逐一查核投票權人所持有之餐

券，凡持有餐券者方得進入會場參與飲宴。惟募款餐會後，候選人或樁腳之募款餐會收

入，均載為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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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指定在自已經營的餐廳或ＫＴＶ等處所，免費招待餐飲：

透過樁腳邀集投票權人，在候選人或樁腳自己經營的餐廳或ＫＴＶ等處所，以慶祝

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，或佯裝回饋消費者等名義，於選舉前之某日或數日，邀集投票權

人至該餐廳或ＫＴＶ進行無償飲宴或唱歌，並於餐廳或ＫＴＶ門口拒絕不認識之人入

席，以規避警調前往蒐證。

六、 透過學校家長會、各地同鄉會、各種職業公會或聯誼會之名義，邀集投票權人，以

慶生、中秋節、謝師宴、聯誼會、介紹子女獎學金或其他開會名義招待飲宴：

候選人或樁腳每於選舉前，即透過學校家長會、各地同鄉會、各種職業公會或聯誼

會之管道，以各項名義招待選區之投票權人飲宴，有時僅為飲宴，有時則係於正式開會

後，藉機免費招待飲宴，並於飲宴中由樁腳，甚至候選人親自到場拜票請求支持。

庚、假藉資助或提供利益予團體之名義，以糢糊賄選犯行：

一、補助社團經費：

各地的老人會、社區發展協會、寺廟或巡守隊，若經詳細過濾各項經費使用情形，

均不難發現有諸多地方民意代表或其他公職人員贊助的經費或用品 ( 往往平日就有，

不僅於選舉前 )。故以現狀而言，民意代表或公職人員提供前述各該團體各項活動之經

費，幾乎已成為各地之常態，甚至已有發現部分老人會、社會發展協會、寺廟或巡守

隊於舉辦活動時，主動要求基層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提供贊助，否則將來即不予支持之

情形，候選人或樁腳亦不得不予以適度之贊助。故雖然候選人或樁腳提供贊助之情形頗

多，惟仍須詳實過濾相關事證，並非只要有任何提供或補助社團經費之情形，即均構成

賄選犯行。然若該候選人或樁腳從無補助該社團之習慣，而僅於選舉前 ( 甚至是登記以

後 ) 主動連繫，並補助相當金額之社團或活動經費，藉此請求社團成員支持者，則仍應

有構成賄選之嫌。

二、假藉參訪、觀摩等各項名義，出資招待社團或特定團體成員出遊、烤肉等：

候選人或樁腳透過各地社區巡守隊、社區發展協會、老人會及寺廟信徒等管道，假

藉赴外地觀摩、參訪之名義，邀集成員參與旅遊活動，表面上係由該社團自行出資，實

際上則由候選人或樁腳提供資金，以其他名義補助旅遊費用，並由候選人於觀摩或參訪

活動時親自到場拜票，或由樁腳於遊覽車上表示這次活動由何人贊助多少錢，請予支持

等語，表面上係參訪、觀摩活動，實際仍為賄選行為。

辛、時間到了，或風聲過後再給錢的期約賄選類型：


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

25

司法常識

一、由樁腳造冊或註記，並口頭約定金額後，選後 ( 風聲過後 ) 再付款，規避查察：

以此方式賄選者，通常由樁腳與選民約定於選後，若該候選人當選者，即給付一定

金額之賄款，且通常此類賄選之方式，所給付之賄款金額，高於一般的賄選行情，使選

民為圖得到更高金額之賄款，而於選舉時不僅自已支持，甚至代為拉票，以期促成該候

選人當選之給付條件。通常以此方式賄選者，多為具有相當資力之金牛級候選人，使選

民不會懷疑該候選人之付款能力，且於樁腳處或候選人處，通常亦留有名冊等，足資事

後給付賄款之資料。

二、於競爭對手的有利區域收集身分證，使無法投票：

候選人或樁腳至其他競爭對手的絕對優勢區域，給付相當金額予投票權人，以蒐集

選民之身分證件，於選後再還，使可能支持對手之選民無法前往投票，惟目前雖多所傳

聞，然仍未發現有查獲並起訴此類案件。

三、透過黑道色彩之樁腳，進行期約賄選，告知選民將於選前數日以較優惠金額賄選：

透過黑道色彩之樁腳，使選民有所顧忌，因而不敢檢舉該候選人或樁腳賄選。且於

給付賄款後，若該選區未開出一定預期票數，則該樁腳即於選區內逐一找人詢問，使選

民不得不投票支持，因而提高賄選之效率。

如何檢舉賄選行為：

當您發現有人賄選時，請您親自或書面或打檢舉專線電話 0800-024-099 或電子郵

件，向地檢署、警察局（或分局及派出所）、調查處、站或機動組檢舉，但請講清楚是

什麼人、在什麼時候、在什麼地點、用錢（百元、五百元或千元鈔票）或什麼東西、向

誰買票及過程。受理檢舉賄選一律保密。

本文出處：法務部官網 / 法律解析及案例 / 查賄


